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转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进一步完善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信息录入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省辖市疾控中心（结核病防治所、传染病医院）：

现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进一步完善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信息录入工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省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几点意见，请认真遵照执行。
一、各省辖市结防机构要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文件，将文件精神传达到所辖各县区结防机构，并按照上级文件要求开展结核病信息管理系统信息录入工作的自查工作，保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患者信息的核查补录工作。
二、各单位要在2009年12月31日前完成结核病信息管理系统录入原始资料的整理工作。包括结核病疑似者及结核病患者追踪登记本、结核病患者登记本、结核病患者病历等，保证原始资料与网络资料的一致性。
三、整理收集2009年规划管理信息，为录入结核病信息管理系统中年度报表做准备。整理、修订2009年1-4季度规划管理信息录入报表。

四、各市县单位在实际工作遇到的问题，请及时联系上级结防机构。市级结防机构不能解决的，再联系省疾控中心。联系人：王侃、庄严，电话：0371-68089284。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